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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义 乌 市 教 育 局

义人社〔2024〕39 号

关于进一步落实人才子女
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各类人才子女入学服务工作，优化人才生

活保障，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制定如

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意见所指的人才子女入学适用于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各公

办小学、初中。

二、落实原则

符合本意见所指的人才子女，按照父母工作或居住地相对就

近的原则，由市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。

三、保障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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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创业创新人才，由市教育局统筹，

优先在学区生招收未满额的优质学校统筹安排入学；选择优质民

办学校就读的，按公办学校生均经费给予补助。

1.A 类人才；

2.B 类人才；

3.C 类人才；

4.具有博士学位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；在电

子商务标杆企业全职工作的、近三年年薪80万元以上从业人员；

5.市政府公布的上年度 20 强工业企业、A 类前 50 家企业技

术（研发）总监、副总经理以上的领军人才；其他 A 类企业及

50 强工业企业主要负责人(董事长及总经理)；

6.市税务部门认定的上年度纳税前 20 名非工业企业的技术

（研发）总监、副总经理以上的领军人才（在国资企业或国有控

股企业工作的本地户籍人员除外）；

7.市委市政府签约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、“金华双龙”计划、

“义乌英才”计划项目技术（研发）总监、副总经理以上的领军

人才。

（二）下列人员由教育局在城区学校统筹安排其子女入学。

8.市委、市政府签约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中层骨干。

（三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非义乌户籍的人才，由市教育局

统筹安排其子女入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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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具有硕士学位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；在电

子商务标杆企业全职工作的、近三年年薪50万元以上从业人员；

10.技师、高级技师等高技能人才；

11.市政府公布的上年度 20 强工业企业中层骨干，市政府公

布的上年度 A 类企业、50 强工业企业技术（研发）总监、副总

经理以上人才，B1 类企业法人代表；

12.市税务部门认定的上年度纳税前 50 名非工业企业的技

术（研发）总监、副总经理以上的人才，上年度纳税前 100 名的

非工业企业负责人（在国资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工作的本地户籍

人员除外）；

13.为我市做出突出贡献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其他特需人

员，“义乌英才”计划项目中层骨干，部门、镇街签约的重大招

商引资项目主要负责人。

（四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才，由市教育局统筹安排其子

女入学。

14.子女户籍不在义乌的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义乌医院人

才、电商、物流、文化、旅游、会展、创意设计等紧缺人才。

15.在义创业就业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毕业生；

16.经市人力社保局认定引进的转型发展所需的紧缺人才。

四、部门职责

市教育局：组织实施人才子女入学工作；负责人才子女入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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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实施情况监督评估；统筹安排人才子女入学学位；负责第

15 类人才子女入学工作，第 15 类人才按其学制年限折算成在义

正常缴纳社保年限累计申报入学；对符合条件的选择优质民办学

校就读的补助兑付工作。

市人力社保局：组织实施人才子女入学工作；负责 A 类人才，

B 类人才，C 类人才，具有博士学位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

资格人员，市税务部门认定的上年度纳税前 20 名非工业企业的

技术（研发）总监、副总经理以上的领军人才（在国资企业或国

有控股企业工作的本地户籍人员除外），市委市政府签约的重大

招商引资项目、“金华双龙”计划、“义乌英才”计划项目技术

（研发）总监、副总经理以上的领军人才，市委、市政府签约的

重大招商引资项目中层骨干，具有硕士学位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

务任职资格人员，技师、高级技师等高技能人才，市税务部门认

定的上年度纳税前 50 名非工业企业的技术（研发）总监、副总

经理以上的人才，上年度纳税前 100 名的非工业企业负责人（在

国资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工作的本地户籍人员除外），为我市做

出突出贡献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其他特需人员，“义乌英才”

计划项目中层骨干，部门、镇街签约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主要负

责人等人才子女入学工作。

市税务局：负责上年度纳税前 100 名非工业企业名单确认。

市经信局：负责市政府公布的上年度 20 强工业企业、A 类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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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 家企业技术（研发）总监、副总经理以上的领军人才,其他 A

类企业及 50 强工业企业主要负责人(董事长及总经理),市政府

公布的上年度 20 强工业企业中层骨干，市政府公布的上年度 A

类企业、50 强工业企业技术（研发）总监、副总经理以上人才，

B1 类企业法人代表,创意设计等人才子女入学工作；制定上述相

关行业人才标准，开展年度人才子女入学的申报、审核工作。

市商务局（投促专班）：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名单确认，重大

招商引资项目特需人才子女入学安排依据。

市市场发展委：负责实施电商、会展、物流等人才子女入学

工作；制定上述相关行业人才标准，开展年度行业人才子女入学

的申报、审核工作。

市文广旅体局：负责实施文化、旅游等人才子女入学工作；

制定上述相关行业人才标准，开展年度行业人才子女入学的申

报、审核工作。

浙大四院：负责实施浙四医院人才子女入学工作。

事业单位主管部门、市国资办：负责所属单位人才子女入学

的审查；确认人才在所属单位工作的真实性。

各镇（街道）：负责辖区内企业人才子女入学的审查；确认

人才在企业工作及岗位（职务）的真实性。

A、B、C类人才的资格审核工作由各主管部门负责并出具审核

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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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附则

人才子女入学具体操作方案由市教育局、市人力社保局及各

行业主管部门另行制定公布。

本意见自 2024 年 4 月 11 日发布并于同日施行，《关于进一

步落实人才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义人社

〔2017〕70 号）同时废止。

义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义 乌 市 教 育 局

2024 年 4 月 11 日

义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4 年 4月 1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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